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明确人才利用安家补贴所购房屋抵押担保年限及服务年限问题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直局以上单位：
　　根据《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人才安居办法〉的通知》（南府〔2020〕13号）第二十一条第（四）款规定，享受安家补贴的申请人自领取第一笔安家补贴之日起应在南海区服务满10年。但我局在与申请人在签订人才安居和不动产抵押合同过程中，发现与第（一）款抵押担保时间有冲突，为明确人才利用安家补贴所购房屋抵押担保年限及服务年限问题，现通知如下：
　　一、若申请人所购房屋已经办理不动产权证的，需先与区住建水利局签订人才安居和不动产抵押合同，申请人在南海区服务时限计算与房屋抵押担保时间一致，即自签订人才安居和不动产抵押合同之日起计算10年。
　　二、若申请人所购房屋只办理了合同备案，先领取了第一笔安家补贴的，申请人在南海区服务时限从领取第一笔安家补贴之日起计算10年。在取得不动产权证后，再与区住建水利局签订人才安居和不动产抵押合同的，房屋抵押担保时间自签订人才安居和不动产抵押合同之日起至服务期限届满。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0年12月2日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明确人才利

用安家补贴所购房屋抵押担保年限及服务年限问题的

通

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直局以上单位：

 

  

根据《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人才安居

办法〉的通知》（南府〔

2020

〕

13

号）第二十一条第（四）款规定，

享受安家补贴的申请人自领取第一笔安家补贴之日起应在南海区服

务满

10

年。但我局在与申请人在签订人才安居和不动产抵押合同过

程中，发现与第（一）款抵押担保时间有冲突，为明确人才利用安家

补贴所购房屋抵押担保年限及服务年限问题，现通知如下：

 

  

一、若申请人所购房屋已经办理不动产权证的，需先与区住建水

利局签订人才安居和不动产抵押合同，申请人在南海区服务时限计算

与房屋抵押担保时间一致，即自签订人才安居和不动产抵押合同之日

起计算

10

年。

 

  

二、若申请人所购房屋只办理了合同备案，先领取了第一笔安家

补贴的，申请人在南海区服务时限从领取第一笔安家补贴之日起计算

10

年。在取得不动产权证后，再与区住建水利局签订人才安居和不

动产抵押合同的，房屋抵押担保时间自签订人才安居和不动产抵押合

同之日起至服务期限届满。

 

 

 

